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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理工人〔2019〕76 号 

 

 

各单位、各部门： 

根据国家、省有关文件精神，为进一步推进人事制度改革，

强化岗位设置与聘用管理，优化人员结构，改进机关工作作风，

提高工作效能和服务质量，促进学校事业健康快速发展，学校

决定重新设定教学岗外其他各类岗位的编制，并开展相应岗位

聘用工作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定编定岗基本原则 

（一）科学设岗、精简高效。根据工作需要，科学设置各

级各类岗位，促进校院管理工作人员队伍精炼，提高用人效益。 

（二）择优聘用、规范管理。根据岗位职责要求，择优聘

用工作人员，引入竞争机制，进行规范管理。 

（三）结构优化、协调发展。通过定岗定编，促进人员合

理流动，形成结构优化、协调发展的管理队伍。 

二、定编方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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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次定编以 2019 年 1 月在校全日制学生为基础，综合部

门工作职责、工作任务等因素，本着从紧控制、留有发展的原

则，确定各单位编制。 

本次定编设立固定编制和过渡编制。1961 年 5 月前出生

男性和具有副高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的女性，1966 年 5 月前

出生的中级及以下专业技术职务的女性，一般聘在过渡岗位；

因特殊原因由学校安置的人员，在过渡期内列入安置部门的过

渡编制。 

本次核定校院两级党政管理部门固定编制 484 个（其中 

管理岗 235 个，双肩挑 13 个，其他专技岗 120 个，工勤岗 27

个，辅导员岗 89 个）；过渡编制 42 个（其中管理岗 27 个，

其他专技岗 12 个，工勤岗 3 个）。 

（一）校级党政管理部门编制 

序号 单位（部门）名称 固定编制数 过渡编制数 

1 党委办公室、院长办公室（合署） 12 0 

2 党委组织部、党校，机关党工委（合署）  6 1 

3 党委统战部、社会主义学院（合署） 3 0 

4 党委宣传部、新闻中心（合署） 8 0 

5 纪委办公室、监察处（合署） 10 0 

6 
教务处、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办公室、东方学院

（合署） 
23 4 

7 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估处、教师发展中心（合署） 5 1 

8 
发展规划处、高教研究室、校友工作办公室（合

署），教育发展基金会挂靠 
6 0 

9 
科学技术处、产学研合作办公室、国家技术转移

中心（合署） 
16 4 

10 社会科学处 6 0 

11 
学科建设办公室、党委研究生工作部、研究生处

（合署） 
7 0 

12 党委教师工作部、人事处（合署） 11 0 

13 
党委学生工作部、学生工作处、人民武装部 

（合署） 
19 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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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4 财务处 20 0 

15 审计处 6 0 

16 
国际合作与交流处、港澳工作办公室、对台工作

办公室、国际教育学院（合署） 
11 1 

17 资产管理处、招投标办公室（合署）国资委挂靠 11 1 

18 党委保卫部、保卫处（合署） 10 1 

19 离退休工作处，离退休党工委  3 0 

20 后勤保障处、后勤服务总公司（合署） 41 5 

21 继续教育管理处、继续教育学院（合署） 10 4 

合  计 244 22 

 

（二）学院党政管理、专职辅导员岗位编制 

序号 单位（部门）名称 
专职辅导员

编制数 

党政管理编制数 

固定编制数 过渡编制数 

1 机械工程学院 8 4 1 

2 电气信息工程学院 10 4 0 

3 计算机工程学院 9 4 0 

4 化学与环境工程学院 6 5 2 

5 
汽车与交通工程学院、中德诺浩汽车服务培训

中心（合署） 
6 4 0 

6 材料工程学院 4 4 1 

7 商学院 16 6 0 

8 外国语学院 6 5 1 

9 艺术设计学院 8 4 1 

10 教育学院、教师教育学院（合署） 3 4 0 

11 人文社科学院 6 3 0 

12 数理学院 3 3 0 

13 国际教育学院 4 / / 

14 马克思主义学院 / 3 2 

15 体育部 / 4 1 

16 
职业教育学部、 江苏省高等职业教育教师培

训中心（合署） 
/ 14 2 

合  计 89 71 1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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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直属、教辅单位编制 

序号 单位（部门）名称 固定编制数 过渡编制数 

1 工会、妇委会（合署） 3 2 

2 团委 6 0 

3 图书馆、档案馆（合署） 51 5 

4 信息中心 15 2 

5 资产经营公司 5 0 

合  计 80 9 

三、编制核定办法 

（一）管理岗编制核定 

管理岗编制由校部管理岗编制与院部管理岗编制构成。 

1.校部管理岗编制配备原则 

处室规模 
下属科级机构

（含合署机构） 
配备原则 

小规模 无 设办公室 1-2 人。 

一般规模 ≤3 

各科已设正科和副科职位的，原则上不再

设科员职位；只设正科职位的，设科员 0-1

人。 

较大规模 ≥4 
各科已设正科和副科职位的，设科员职位

0-1 人；只设正科职位的，设科员 1-2 人。 

2.院部管理岗编制配备原则 

二级学院（部）管理岗编制以二级学院（部）教师数、学

生数及实际工作量为参考。 

 

 

 

 

（二）辅导员岗位编制核定 

教 职 工 数 配备原则 

50 人以下 3 人 

51-99 人 4 人 

100 人以上 5-6 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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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根据《普通高等学校辅导员队伍建设规定》，按师生比

不低于 1:200 配备，以专职为主，专兼结合。 

学生数 编制 学工副书记 学工办 分团委 

≤900 3-4 人 1 ≤2 1 

901-1300 5-6 人 1 ≤3 ≤2 

1301-2000 8-9 人 1 ≤5 ≤3 

2001-4000 10-16 人 1 ≤10 ≤5 

2.辅导员按专任教师管理，并设定相应干部职数，不纳入

管理岗职数统计。 

（三）其他专技岗编制核定 

本着精简高效和优质服务的原则，按工作量从紧核定。 

（四）工勤岗位人员编制 

工勤服务工作人员包括学校从事供水供电等服务的技术

工勤人员与在相关部门从事一般工勤服务的人员，编制根据实

际情况核定，原则上不新增工勤岗位编制。 

五、聘岗范围及应聘对象 

（一）本次对下列岗位进行重新聘用： 

1.校级机关、学院和直属、教辅单位九级及以下管理岗位； 

2.学院普通辅导员岗位；  

3.校级机关、学院和直属、教辅单位其他专技岗位； 

4.校级机关、学院和直属、教辅单位工勤岗位。 

（二）以上岗位应聘对象面向全校在职在岗人员（含租赁

人员）。 

（三）原教师岗（含实验教学岗）中，40 周岁以下尚未 

取得（或攻读）硕士学位的人员，原则上应主动申报上述岗 

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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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按照《关于印发<江苏理工学院 2019 年科级机构调

整和科职干部聘任工作实施方案>》（江理工委组〔2019〕40

号）文件，新一轮科级干部聘任工作中，未聘满的七八级岗位，

本次按九级岗位聘任。 

（五）纳入过渡编制管理的人员原则上可申请留在原部门

工作，各部门应安排相应的岗位工作任务，确保年度满工作量。

此类人员自然减员后，部门固定编制数维持不变。 

（六）本次核编后尚有空岗的部门，可在全校过渡编制中

优先挑选合适人员承担相应工作。党委组织部、人事处具体负

责人员调整工作。 

六、组织领导 

在学校党委、行政领导下，岗位设置与聘用委员会负责全

面工作，由人事处具体组织实施。 

七、几点规定 

（一）对于因本次部门管理岗编制总数减少后富余人员，

可在学校公布的岗位范围内重新选岗，不愿重新选岗或两次重

新选岗不成功者，转到校人才交流中心进行管理。 

（二）本次岗位聘用，鼓励和支持人员跨部门轮岗。 

（三）若二级单位过渡编制数大于固定编制空额，则该单

位原则上应在过渡编制人员正式退休前一年提出相应进人计

划。 

（四）校岗位设置与聘用委员会可以在全校范围内进行人

员调整。 

八、时间安排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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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月 27 日，公布编制方案、聘用岗位数及岗位职责和上

岗条件（见附件 1），布置聘用相关工作。各相关单位根据编

制方案对符合聘岗条件的人员进行动员布置。 

5 月 28 日，相关人员填报应聘志愿，每人限报两个志愿，

最晚于 5 月 28 日上午 12 点前将岗位聘用申请表（见附件 2）

交人事处人事科（厚德楼 326 室，张老师）。 

5 月 28 日，下午 4:30 后各相关单位到岗位聘用工作办公

室领取本单位第一志愿应聘人员名单，各单位领导班子组织对

第一志愿应聘人员的考核，5 月 29 日上午 12 点前将拟聘用名

单报人事处人事科（厚德楼 326 室，张老师）。 

5 月 29 日，人事处组织第一志愿应聘人员不足的单位，

从第一志愿落聘人员中进行补聘。 

5 月 30 日，人事处将各单位拟聘人员情况报岗位设置与

聘用委员会审定。 

5 月 31 日前，审定结果公示，正式聘用。 

 

附件：1.教学岗外各类聘用岗位数、岗位职责、上岗条件 

2.教学岗外其他各类岗位申请表 

 

 

江苏理工学院 

2019 年 5 月 27 日 

 

 

  江苏理工学院院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2019 年 5 月 27 日印发   


